
表7-14 投标人信誉声明

29 日

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(招标人名称)：

  我方在此声明，截止本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，我方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，不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。

  1.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；

  2.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；

  3.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；

  4.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监理质量问题；

  5.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 （ www.gsxt.gov.cn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

  6.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有在公示的失信惩戒信息；

  7.在“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平台”（www.hbcxpt.cn）被列入黑名单；

  8.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、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有行贿犯罪行为；

  9.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.4.3（19）目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 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，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投标人: 中基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袁建强 （签字）

2026 年 6 月

备注：1. 投标人应针对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1.4.1项的要求，在此对其信誉情况做出说明。如上格式文件所示。

   2. 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应按要求做出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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